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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4          证券简称：南山控股        公告编号：2020-023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参股公司项目建设和资金需要，公司拟根据参股公司

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计划安排，向其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5 亿元

的财务资助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财务资助额度 

宁波和崇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 亿元 

苏州宏景置业有限公司 2.5 亿元 

苏州联鑫置业有限公司 1 亿元 

合计 4.5 亿元 

注：上述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也将按其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二、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1．宁波和崇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8月28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湖人家355号1006室 

法定代表人：姜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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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状况：苏州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49%，宁波万科企

业有限公司占股50%，宁波江北万投众利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占股1%。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7,131.50万元，负债总额为107,229.54万元，净资产为-98.04万元。

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198.04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2．苏州宏景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1月17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长虹北路与海藏西路交叉口印江

南售楼处 

法定代表人：于建忠 

注册资本：5,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状况：苏州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20%，保利（苏州）

置业有限公司占股40%，上海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34.69%，

长兴新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占股3.31%，佛山市顺德区

共享投资有限公司占股2.00%。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204,537.71万元，负债总额为201,369.51万元，净资产为3,168.21万元。

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78.63万元，净利润为-1,581.95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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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苏州联鑫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年11月20日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春辉路5号跨春工业坊6C二楼 

法定代表人：郭伟智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状况：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19.99%，上海广

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28.78%，苏州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占股27.99%，苏州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股19.99%，佛山市

顺德区共享投资有限公司占股1.25%，嘉兴广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占股1.25%，珠海横琴顺碧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占股0.75%。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61,504.55万元，负债总额为162,192.97万元，净资产为-688.42万元。

2019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49.45万元，净利润为-2,511.70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财务资助主要内容  

1.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财务资助额度12个月内，公司拟

根据上述参股公司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计划安排，向该等公司提供合

计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的财务资助额度。上述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

也将按其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2. 财务资助主要用于项目土地收购及开发建设等。 

3. 财务资助期限为参股公司自产生盈余资金后按持股比例归还。 

4. 年利率参照市场情况确定并与其他股东保持一致，利息自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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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到位之日起计算。 

四、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用于项目公司土地收购及开

发建设，有利于推动上述参股公司业务的开展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对

公司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同时，上述参股公司其他股东也按其股权

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参股项目公司

土地收购及开发建设资金所需。上述参股公司其他股东也按其股权比

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满足参股公司项目

建设资金需要。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也将按其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

的财务资助。 

2．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未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尤其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约为10.78亿元（不

含本次）。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5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